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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3 日上午，在马鞍山市中心血站的机采室里，马
钢公司员工、退伍老兵傅强完成血小板捐献，这是他
人生中的第 300 次无偿献血。 从 1998 年第一次献
血，到如今成为马鞍山市首位累计捐献全血及成分血
达 300 次的无偿献血者。 28 年来，傅强的足迹遍布
江苏、北京、湖北、浙江、四川、贵州、深圳等省市，累计
捐献 13.4 万毫升热血， 相当于 28 个成年人体内的
血液总和 （按成年人全身血量约 4800 毫升计算）。
28 年，300 次，13.4 万毫升，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
个普通人跨越近三十年的善意传递。

28年 献血足迹遍布 10余个城市
1991 年 6 月的一个暴雨夜， 傅强在抢修工作中

遭受意外，胸椎两节骨折，头部缝合 13 针，一度面临
瘫痪的风险。 正是无数好心人的关爱，让他走出了人
生低谷，也坚定了他“回报社会”的信念。

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正式实施，
街头的无偿献血宣传车吸引了傅强的目光。他捐献了
200 毫升全血，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无偿献血。

从那之后，傅强就坚持定期献血。一开始献全血，
后来了解到血小板能更快地挽救白血病、大出血患者
的生命，2002 年后他就开始捐献成分血。 28 年来，不

管是寒冬酷暑，只要间隔期一到，他总会出现在血站。
傅强的献血足迹遍布南京、深圳、雅安、武汉、杭

州等 10 余个城市，哪怕是在外地出差、援建，他也会
找到当地血站，把爱心留在那里。如今，傅强家里攒下
了厚厚一叠无偿献血证。 为了能随时符合献血条件，
傅强常年保持着规律的作息，清淡饮食，很少碰酒。

冲刺400次 给有需要的人多一份希望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 能带动更多人加入，才

是对生命最好的守护。 傅强最先影响的，是自己的家
人。 妻子裴春梅一开始担心他献血伤身体，后来跟着
他一起走进了血站，这一坚持就是 10 多年，成了全

国百名优秀志愿者，他们成为全国唯一一对荣获全国
百名优秀志愿者、中国好人和市级道德模范的公益夫
妻。 女儿傅雨辰 5 岁就跟着父亲上街宣传无偿献血，
成年礼当天， 她用第一次无偿献血作为给自己的礼
物，还曾获评全国百名美德少年。 一家人也成为了首
届全国最美家庭。

据了解，在他的带动下，马钢集团先后有 10 万人
次职工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超 2000 万毫升，公司两
度荣获国家无偿献血促进奖。 2005年，他牵头发起组
建了安徽省第一家无偿献血志愿者组织———马鞍山市
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从最初的二十几个人，到
如今 300多名会员，这个团队累计开展志愿服务超 10
万小时，会员无偿献血总量达 280 万毫升，占全市临
床用血的 1/16。 马鞍山市先后八次荣获国家无偿献
血先进城市称号，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傅强悄悄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新的目标———冲刺
400次无偿献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中，一项重要的调整就是拟将献血
年龄上限从 55 周岁延长至 65 周岁。 “我算过，我还
能再献（约）8 年，有机会完成剩下的 100 次捐献，把
自己的献血记录推到 400 次。 ”傅强说，无偿献血是
一件能让自己发自内心快乐的事，“每一次伸出胳
膊，就可能有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能因此多一份
活下去的希望。 ”

通讯员 夏雷蕾 晋梦雅 孙焘 安徽商报记者 汪漪

他献血300次 相当于28个成年人血液总和

衣服格纹细节“碰瓷”其他品牌违法吗？
合肥中院：构成侵权 厂家、经销商、网店共同赔偿 42 万

格纹被模仿 奢侈品牌打假
博某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奢侈品企业，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中国注册使用相关格纹等商标， 并广泛使
用在服装、围巾等商品上。 2021 年 4 月至 2024 年 1
月，博某公司发现某公司在多家网络旗舰店销售与其
注册商标类似格纹的服装，遂将服装生产企业、服装
经销公司、以及 5 家网店起诉至法院，要求立即停止
侵害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并发布声明消除影响。

博某公司认为， 涉案商标通过百余年的诚信经
营和商业推广， 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和商业价值，且
与原告品牌已经形成了唯一对应关系。相关消费者在
看到商品表面使用的相关格纹商标时，就会识别出该
商品来自于原告品牌，或与原告品牌关系密切。 被告
的侵权行为不仅造成了原告市场份额减损在内的实
际损失，也严重损害了其品牌定位、品牌价值、商誉等
无形资产。 被告长时间大规模侵权，侵蚀了原告的品
牌价值。

被告辩解仅内衬有格纹 不构成侵权
被告认为， 涉案商品的图案与原告商标存在明

显差异，不会导致混淆，不构成商标侵权。外套仅内衬
有格纹元素，正常穿着状态看不到格纹，且涉案商品

的图案与原告商标存在明显差异，涉案商品与原告品
牌商品价差较大，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

合肥中院对被诉的三组侵权标识进行仔细比对
后认为，其中两组格纹的特征和颜色在视觉上基本无
差别，构成相同商标，另外一组完全复制模仿了原告
商标的核心格纹特征及颜色特征，虽在部分线条特征
上存在差异，但整体视觉效果区别不大，极易使消费
者混淆，构成近似商标。

因此， 被告生产和销售的服装商品中使用的格
纹元素构成侵权行为。

法院判决构成侵权 共同赔偿 42万
法院仔细审查侵权产品的商标所

有人情况、各被告之间的具体关联
关系以及网络平台销售数据
等， 对网络店铺后台截
图 、 订单优惠明
细、服务单详
情、销售
数

据统
计表等进
行 了 仔 细 核
对， 最终核定出被
告销售行为对博某公司
造成的实际损失。

合肥中院组织双方进行调
解， 引导双方充分尊重和保护知识产
权，共同维护品牌权益。最终，双方就是

否构成商标侵权以及赔偿金额达成了一致。
�各被告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销售行为存在

侵权，将侵权产品全部下架，同时赔偿原告相
应损失 42 万元。

安徽商报记者 张剑
通讯员 李楠 马晶璐

格纹是服装等商品上常见的元素， 格纹的线条粗
细、颜色、排列方式相同或者近似，是否构成商标侵
权？ 近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这样的
侵权案件。

傅傅强强正正在在进进行行第第330000次次献献血血


